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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保险的法律问题探讨

◆戴　新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１６)

【摘要】网上销售保险融合了传统的保险销售行为,对其加以创新从而进行的交易行为,此种情况已经不是传统的面

对面签订纸质合同,而是通过投保人的选择对网络编程后的系统进行确认,是主动性的真实意思表达,而不是被动地

接受他人的诱导.本文主要从网络保险宽泛的概念以及它们的特点、网络保险法律问题、网络保险在问题上的解决和

建议等方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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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保险交易已经不仅仅

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保险双方当事人，也就是业务员、中介

机构与投保人之间面对面进行的交易，而是拥有了全新的营

销模式那就是网上销售保险。 我国自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后，大量的外资不断地涌入，保险行业也在国内市场不

断地饱和，市场占有率也随之增加，贸易竞争日趋激烈。

这时候国内保险行业想要更快速、更有效、更便捷地为保险

人、投保人服务去抢占市场份额，必须不断创新保险模式，

从而去找到一条适合国内自己保险行业的发展途径，开拓国

内保险行业的发展前景，在完善经济发展中、生活服务中的

行业体系、保障国内经济安全做出相应的贡献。

一、网络保险的概念、特点及生效

(一)网络保险的概念

“网络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以信息技术为

基础，以互联网络为主要渠道来支持公司销售保险产品、提

供咨询服务的经济行为。”通俗来说，网络销售的保险是在

已有网络的存在前提作为媒介，通过网络可以拉近保险公

司、中介机构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使

整个保险系统趋于简单快捷。 再者，买卖双方以及中介机

构是基于一定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关系进行的契约行为，无需

面对面交易便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制双方当事人对市

场规则秩序的遵守、责任的承担和权利的行使。

(二)网络保险的特点

１．网络保险具有直接性

与传统保险销售相比，网络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直

接性的销售特征。 传统的保险销售大多是在保险人的代理

人与被保险人之间面对面进行的保险合同签订，是代理人与

当事人之间进行接触。 而网络保险则是通过网络平台保险

人与被保险人达成的网络默契，通过被保险人自己选择的方

式对被保险人确认的合同给予有效的允诺，自始至终都是基

于自愿达成的协议，更是避免了代理人对产品的夸大其词。

２．网络保险具有虚拟性

网络保险的存在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并非与传统保险一

样是纸质的存在方式，而是通过大数据进行计算收集存于电

脑中的一种非传统式的电子合同。 在交易过程中也没有纸

质货币的存在，而是通过网上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结算，当被

保险人完成交易后，服务平台通过网络分析最后进行合同的

达成，此种购买形式既省略了传统保险的繁杂手续，也快速

有效地提高了整个保险行业的效率。

３．网络保险具有风险性

(１)信息被披露的风险。 传统的保险是通过代理人与被

保险人直接进行接触达成的一项双方当事人直接的保密合

同，双方面对面的交易让被保险人知晓具体操作的细节，保

险人、代理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四方之间更是基于信任

和对相互的了解，才会最终走向合同的顺利达成；而网上销

售保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没有见过面的，对对方了

解得较少。

(２)产品质量风险。 互联网保险模式不像传统会话保险

模式一般其具有较强的产品责任保障性，特别是当消费者多

了以后很难快速解决售后的许多法律问题，从而受到损害的

消费者其利益很难在有效的时间内进行保障。

(３)法律问题风险。 当前的我国法律难以维持网上保险

销售的快速发展，将来或多或少一些人可能会遇到被骗的情

况。 如果法律不够完善或者存在不足，将会给消费者带来

较差的网上购买保险的体验感，这一新兴事物的存在可能将

会无法取代旧事物的存在或者推动旧事物的消亡。 不知者

是无罪的，但是心智成熟的可知者如果不能管束自己的行

为，那么法律无疑是最好的、最公平的裁量者。 因此，法

律的出现无疑克制了很多道德和习惯无法约束的行为存在。

(三)网络保险合同的生效

１．网络保险的要约和承诺

网络保险合同中是投保人的主动行为，他们是没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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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授权和雇佣的机构和个人从中进行诱导，投保人根据自己

的需要根据网络流程的指导去购买自己想要的险种。 在信

息填完之后进行确认，保险人将核对各项内容，确认无误后

将签订的网络保险合同也就是书面合同打印出来，最后将此

书面合同送至投保人手中。 传统保险与网络保险是保险人

对投保人的要约去进行承诺，也就是肯定了投保人所进行的

投保。 网络保险虽然属于网上投保，其程序基本被保险单

位编程完毕，不过当投保人确认之后仍然需要保险人进行人

工审核，这也是保险合同所需要的严谨性和特殊性要求。

２．网络保险合同的成立

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

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当保险合同的成立存在瑕

疵或者无效情况时就出现了如下的情形。

(１)可撤销合同情形。“可撤销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

实，导致已成立的合同欠缺有效要件，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

或者变更权利的已经成立的合同。”

(２)效力待定合同情形。“合同效力待定是指合同的效力

还没有确定，需要由享有追认权、撤销权的人依法行使权力

决定合同的效力是有效或者无效。”

(３)无效合同情形。“无效合同是指合同已经成立，但其

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而无法律效力的合同。”

二、网络保险面临的法律问题及解决建议

(一)网络保险面临的法律问题

１．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与传统保险相比，网络保险更容易泄露个人的隐私，然

而在信息披露中存在两种信息披露的情况发生。 作为消费

者的投保人，基于信任将自己的信息全部展示给了保险人一

方，保险人基于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以及相关法律的要求，

必须做到对投保人的信息安全进行保护。 然而在生活中人

们经常听见有关黑客攻击的事情，网络保险基于互联网的存

在而存在，互联网宛如一张“蜘蛛网”，大家彼此相连。 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信息被泄露将会遭到顾客的质疑，以至于

消费者进行维权事件的发生。 当保险方的工作人员为了获

取某种利益，进而对投保人的信息进行售卖，这将直接导致

投保人私密信息被曝光，甚至会遭受恐吓、骚扰、诈骗等情

况。 从而保险方的诚信将会受到质疑，在社会上造成不良

的影响，形象大大受损。

２．电子保单易伪造

近些年经常被爆电子保单造假事件的发生，保险行业其

实也并不能完全被排除在外。 以２００８年携程保险单事件为

例，当时银保监会打假将此事戳破，以至于使２０万份保险单

造假的情况被曝光。 为何保险单造假如此猖獗而很难被发现

呢？ 一方面，大部分保民对保险单缺乏辨别真伪性的认识，

以至于疏于辨别保险单的真伪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保险

企业内人员或代理人受不住高额佣金的诱惑，导致保险单局

面混乱。 但是相比传统的纸质保险单，网络保险的电子版保

险单更难进行防伪工作，网民在进行保险防伪时或多或少是

难以辨认的，因此在进行防伪工作时，应该由国家出面对防

伪工作进行打假和对伪造保险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

３．欺诈骗保问题易发生

网络保险区别于传统保险主要在于网络保险行业无需以

面对面的形式进行投保，更多的是根据网络流程进行投保，

而传统保险行业是在获得投保人确认准投保的前提下进行面

对面的讲解与办理投保手续，此时网络保险很难观察和选择

出投保人所想要进行的不法行为。 事实上，骗保现象多存

在于投保人与保险方的工作人员之间进行串通，从而达到一

定的收益目的，通常这种行为表现出来的情况具有隐蔽性，

作案手法较为娴熟。 但同时并不排除投保人私自进行骗保

的行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会事先安排好情况，从

而着手力求目的的达成。 例如，遮掩自己的健康状况，欺

骗保险人保险金额。 再例如，震惊保险行业的特大欺诈

案，广东胡氏四兄弟利用虚假材料在网上进行了高达３４次

行为的欺诈，在业内影响非常之大。

４．存在洗钱风险

“洗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掩饰、隐

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互联网作为网络保险的载体，其

在支付金钱时是很难查明金钱的来源的，作为保险人一方如

果不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将会无法查明投保人的财产来源，

这时候投保人的不法获益将成功洗白。 例如，当投保人从

事毒品交易获得的金钱，为了洗清金钱的不法性，投保人会

将金钱拿来进行保险投资收取投资后的利益。

(二)网络保险法律问题的解决建议

１．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网络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个人、企业以及国家的问题之

一。 怎么样在网络保险中保障客户的信息安全呢？ 笔者认

为可以进一步提升网络技术，设置多重防火墙阻挡网络黑客

的入侵，降低网络病毒的风险性，以减少外来的信息盗取的

危险。 然后就是对工作人员进一步进行法律法规的教导，

经常培训工作人员的职业操守与职业道德，提高工作人员对

客户信息安全至上的思想教育。 最后就是要加强立法来维

护投保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对犯罪分子进行零容忍。 在此

需要国家对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进行大力宣传，与银保监

会加强合作，强强联合进行个人隐私的保护；规范保险公司

的程序，一旦因保险公司的行为而泄露消息，则需要加大惩

罚力度；国家相关机构为网络安全进行保驾护航，限制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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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取相关信息。

２．检验电子保单的真伪性措施

电子保单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便利的，不仅能够快速地

解决保单送达问题相比纸质更能降低保单的费用，快速而有

效地解决问题。 但是电子保单的伪造情况屡见不鲜，怎样

才能降低电子保单的伪造性呢？ 首先，需要进行防伪技术

的多次检验，比如，支付宝上的扫描二维码可以拿来借鉴。

其次，打印电子保单的时候应该同时打印纸质保单进行保

存，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进行证明电子保单的真伪性。

最后，保险企业需要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做好各项服务，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３．针对诈骗骗保现象采取的措施

面对金钱的诱惑，不是每个人都会坚持做人的原则去反

对诱惑，在这种情况的唆使下，最终会导致诈骗等各种情况

的发生。 怎样去预防此类情况的发生呢？ 首先，需要保险

公司进行严查严管从源头将投保人的信息以及提交的相关赔

偿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再与其订立相关合同，借助各种合法

手段以及走访对投保人进行询问，进一步减少骗保的情况发

生。 其次，需要保险公司对其员工进行素质化、道德化教

育，提高保险公司的相应门槛，在选择员工时进行职业道德

的测试以及签订相应赔偿合同，培养员工去遵守规则的意

识。 最后，需要加大法律的惩罚力度，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增加和细化实务操作方面的监督与法律法规，提高相关

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例如，

国家颁布新法新规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处罚金额、降低骗保

金钱数额等；相关机关设立举报电话，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

行监督等。

４．防范洗钱措施

网络保险作为保险行业的新秀，纵然是提高了社会管理

的效率，但相应地提高了社会风险。 在洗钱方面就显得难

以应对，怎样对洗钱进行防患于未然呢？ 第一，在初次办

理业务时可以借用现今智慧的手段对投保人的身份进行核

实，比如姓名、年龄、职业、家庭住址……核实过后进行可

以开通“人脸识别”这一技术进行下一步的核实。 第二，

在进行交易过程中需要对投保人的金钱来源进行进一步查

实，强化电子监控交易将交易视频进行保存，与交易人签订

相关保证合同确保该钱是合法的，全程进行语音录像确保保

险公司的程序具有合法性。 第三，公司工作人员在网络审

查时需谨慎，公司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培训，积极将资金进

行上报调查。

三、结束语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道：“保险交易给个人财

产极大的安全，通过将能使个人陷于灭顶之灾的损失分散到

大量投保人中，保险能够依靠整个社会减轻受害者损失。”

相对于其他理财产品，保险在社会生活中更具有价值，对投

保人的人身、财产遭受的损害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挽回

的，网络保险的出现更是拉近了保险人与投保人的距离，只

需要轻轻在键盘上点击几下，一份完美的合同就此形成。

作为一种购买渠道它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的购买，更加推动

了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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